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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32. 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 

 大会， 

 回顾其2008年 11月 26日第 63/33 号、2009年 12月 10日第 64/108号、2010

年 12 月 9 日第 65/95 号、2011 年 12 月 12 日第 66/115 号、2012 年 12 月 12 日

第 67/81 号和 2013 年 12 月 11 日第 68/98 号决议，重申如这些决议所述，联合

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推动了全球卫生议程向前发展， 

 又回顾《世界人权宣言》、
1
 国际人道主义法、《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
2
 和《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3
 

 重申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不得有任何区别，人人享

有为维持其本人及其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充足的食物、衣着

和住房以及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 

 特别指出会员国有责任对提供服务、包括适当预算拨款在内的卫生体系筹

资、卫生工作人员队伍、卫生信息系统、药品、疫苗和技术的采购与分配、性保

健和生殖保健服务以及领导和治理的政治意愿等方面予以关注，以此来建立具复

原力的国家卫生体系，加强国家能力；认识到全民医保在提供高质量保健服务方

面的价值和重要性，同时确保使用这些服务不会使用户面临财政困难，要特别注

重人口中的贫穷、易受伤害和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成员， 

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A (III)号决议。 

2
 见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4 卷，第 2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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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卫生是可持续发展所有三个层面的先决条件、成果和指标,并认识到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全球卫生方面的挑战，包括国家、区域和人口内部和之

间的严重不平等和脆弱性依然存在，需予持续关注， 

 注意到外交政策和全球卫生倡议在促进外交政策与全球卫生之间协同增效

方面的作用，各国内部和之间的卫生不平等状况不能只以技术措施在卫生部门

内、或只在国家一级解决，而且还需要全球参与卫生保健，使之植根于全球团结

和共同责任， 

 重申致力于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欢迎在千年发展目标有关卫生的领域取

得的进展，这些领域是实现所有目标的关键，并强调指出需要进一步支持旨在加

快取得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展的举措， 

 回顾其 2014 年 9 月 10 日第 68/309 号决议，其中大会表示欢迎可持续发展

目标开放工作组的报告，
4
 并决定该报告所载开放工作组的提案应作为将可持续

发展目标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主要基础，同时认识到在大会第六十九届会

议政府间谈判进程中还将考虑其他投入， 

 特别指出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以支持会员国努力实现各项卫生目标、实施普

及保健服务并应对卫生方面的挑战，同时要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并

尊重国家政策与优先事项， 

 注意到充分协调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能够在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中

范围广泛的行为体包括各国政府、地方当局、国际机构、工商界、民间社会组织、

基金会、慈善家和社会影响投资者、科学家和学者及个人，这种伙伴关系还能为

有利于取得更好的保健结果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提供支持， 

 重申各国有权利最充分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2003 年 8月 30

日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关于执行《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与公共健康

的多哈宣言》第 6段的决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在其 2005 年 12 月 6日的

决定中提议的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 31 条的修正案待正式接受程

序完成之后所载各项规定，其中规定以灵活方式保护公共健康，尤其是促进人人

获得药品的机会；鼓励为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并要求各国广泛、及时地接

受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 31 条的修正案， 

 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对于开发新药物很重要， 

 又认识到对医务和保健人员的攻击造成长久的影响，包括生命损失和人的痛

苦，削弱卫生系统提供重要救生服务的能力，使卫生发展遭受挫折，并在这方面

_______________ 

4
 A/68/970 和 Corr.1 及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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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大会 2013 年 12 月 13 日关于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保障和对联合国人员的保

护的第 68/101 号决议及世界卫生大会 2012 年 5 月 26 日第 65.20 号决议，
5
 

 注意到攻击、威胁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医务和保健人员履行医务职责的行为，

有损于他们的人身安全及其职业道德守则的完整性，并妨碍实现享有能达到的最

高健康标准的权利，也是普及保健服务的一个障碍， 

 重申会员国有责任确保对其人民的健康、安全与福祉的保护，确保卫生系统

的复原和自力更生的能力以及获得保健服务的机会，这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卫生危

害和脆弱性并提供有效的预防、应对紧急情况和灾害及从中恢复的关键所在， 

 表示深为关切当前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病，它表明迫切需要能够实施《国际卫

生条例》的强有力的卫生系统、大流行病的防范和促进普及保健服务的全民医保，

这将有助于防止和发现可能的爆发，还迫切需要有志向、训练有素和装备适当的

保健工作人员，并强调各会员国和其他有关机构需要紧急向受影响国家提供一切

可能的支持以制止埃博拉的爆发，同时注意到必须采取以证据为基础的应对措

施，防止恐惧、污名化与歧视， 

 表示注意到包括《全球卫生安全议程》在内的多部门努力，以加强全球预防、

发现并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尤其是促进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国家卫生系统、监测

系统和应对程序， 

 强调指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建立有复原力的卫生系统

和促进实现全民医保，是通过各会员国、非国家行为体和个人对履行职责的医务

和保健人员及其运输工具和设施的完整性和安全的尊重而得到加强的， 

 承认必须防止和应对保健工作人员面临危险的工作环境和暴力事件的情况，

以及他们因此受到的各种形式的创伤，为此可采取如改进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方

面的专门培训、病人管理和其他保健人员支助机制等措施，以确保工作人员队伍

的安全、效力和效率并改善获得保健服务的机会， 

 强调指出医疗和保健人员有义务在专业和精神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本着对人

的尊严的同情和尊重，提供称职的医疗服务，始终铭记人的生命并依照其各自职

业道德守则为患者的最佳利益而行动， 

 重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和原则，包括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6
 及其 1977

年
7
 和 2005 年

8
 附加议定书各项适用条款，以及涉及保护医务人员和专门履行医

_______________ 

5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5/2012/REC/1 号文件。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0 至 973 号。 

7
 同上，第 1125 卷，第 17512 和 17513 号。 

8
 同上，第 2404 卷，第 434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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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职责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其运输工具和设备、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国际习

惯法， 

 又重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要遵守的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原则，重申所有

参与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行

为体都必须促进和充分遵守这些原则， 

 斥责在全球武装冲突和紧急情况中针对医务和保健人员的暴力行为或暴力

威胁，并强调指出这种行为有损于建立可持续的卫生系统，有损于医务和保健人

员职业道德守则的完整， 

 注意到当地征聘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占人道

主义和医护工作人员中伤亡者的大多数， 

 认识到医务和保健人员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是武装冲突，承认处于不构

成武装冲突的局势中的这类人员所面临的风险，并注意到各国政府有责任采取适

当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重申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其《组织法》作为国际保健工作的指导和协调机关所

发挥的作用，承认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在酌情并应请求向会员国提

供支持的重要作用，以制定和实施预防措施，促进医务和保健人员、其运输工具

和设施的安全，并促进尊重其各自的职业道德守则， 

 1.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说明，
9
 其中转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关于

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的报告； 

 2. 敦促会员国保护、促进和尊重享有可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

并全面考虑卫生问题，包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考虑卫生问题；  

 3. 促请会员国促进适当的激励措施及有利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以有效留住

和公平分配保健工作人员，并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员国际招聘行为守

则》，
10
 作为通过可持续地获得合格人员来加强卫生系统的指南； 

 4. 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应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加强其处理公共卫

生紧急状况和执行《国际卫生条例》的能力，特别注重发展中国家，以建设能力，

加强卫生系统，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培训、征聘和留住卫生方面的人力资源，并

根据相互商定的条件转让技术； 

 5. 呼吁各会员国发展和实现具有复原能力和可持续的卫生系统，加快实现

全民医保，以确保不间断地为其人民提供易获得的服务，并强调指出，医务和保

_______________ 

9
 A/69/405。 

10
 世界卫生组织 WHA63/2010/REC/1 号文件，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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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人员应当能够在不受阻挠、威胁或人身攻击的情况下并根据其各自的职业道德

准则和执业范围提供适当援助； 

 6. 又呼吁所有会员国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尊重根据各自的职业道德守则和

执业范围履行职责的医务和保健人员的身心完整； 

 7. 回顾世界卫生组织第 65.20 号决议，
5
 其中呼吁在全球一级发挥领导作

用，制定用以系统地收集有关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发生的袭击医疗设

施、医务工作者、医疗车辆和病人的数据的方法，并为此与有关联合国机构、其

他相关行为体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协调，避免重复工作； 

 8. 强烈谴责一切袭击医务和保健人员、其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

医疗设施的行为，并痛惜这种攻击对有关国家的人口和保健系统造成的长期影

响；  

 9. 敦促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和原则，包括 1949 年日内瓦四公

约
6 
及其 1977 年

7
 和 2005 年

8
 附加议定书的各项适用条款；并强调根据国际人道

主义法和适用的国家法律和条例所承担的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和保护专

门履行医疗责任的医务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其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

医疗设施，并在这方面注意到国内法律框架和其他适当措施在促进这些人员的安

全和保护方面的作用，敦促各国制定有效措施来防止和解决暴力侵害这些人员的

行为； 

 10. 敦促会员国按照相关国际人权法条款规定的义务，包括关于享有可达到

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的规定，促进平等获得保健服务的机会，并尊重和保

护医务和保健人员，使之免遭阻挠、威胁和人身攻击； 

 11. 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发展其能力以协助会员国，包括

为此促进研究，应请求并通过技术合作和其他手段，制订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加强

和促进医务和保健人员、其运输工具和设施的安全和保护，增强卫生系统的复原

能力和促进全民医保的有效执行； 

 12. 注意到全球卫生方面的挑战依然存在并需要持续关注，这迫切需要履行

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承诺，在这方面尤其强调需要南北合作及南南合作和三

角合作与交流最佳做法，以及能力建设和基于共同商定条件的技术转让，以在消

除贫穷和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内按照本国的优先次序解决卫生不平等的现象； 

 13. 敦促会员国酌情与相关国际组织和相关非国家行为体合作，制订有效的

预防措施，以加强和促进医务和保健人员的保护和安全并促进尊重其各自的职业

道德守则，包括但不限于： 

 (a) 明确和普遍公认的鉴别和标识医务和保健人员、其运输工具和设施的定

义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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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针对医务和保健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一般民众的具体而适当的教育措

施； 

 (c) 实际保护医务和保健人员、其运输工具和设施的适当措施； 

 (d) 必要时采取的其他适当措施，如国家法律框架，以有效地应对暴力侵害

医务和卫生人员的行为； 

 (e) 收集有关对保健工作人员的阻挠、威胁和人身攻击的数据；  

 14. 请秘书长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密切协作，提交一份关于保护医务人员

的报告，汇集和分析会员国的经验，并就有待相关利益攸关方采取的行动提出建

议，包括适当的预防措施。  

 

2014 年 12 月 11 日 
第 69 次全体会议 

 

 


